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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議程＆紀錄 

 
日 期：112年 5月 31日（星期三）     時    間：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線上會議                      出席名單：如附件    

主持人：李奇英院長                   紀錄：謝淑玲小姐 

 

○院長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附  件：1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准予備查。 

 

○討論事項   

案由（一）：理學院提，擬修正本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 

說   明：本次內文主要修正審查委員人選，內容說明如下（詳見附件

條文對照表）： 

1.理學院內師長及校外或院外師長人數比例調整。 

2.校內或校外(院外)委員人選排序原則。 

 

附  件：2.本院教師「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修正後草案。 

決  議：1.採取第一個草案作為修正方案。 

2.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案由（二）：本院 112學年度物理系、數學系、化學系、生物系等學士

班畢業條件表，提請討論。 

說   明： 

1.本案依本校教務『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

業要點辦理』審議。 

2.本案業經物理系、數學系、化學系、生物系等系所務會

議通過。 

 

附  件：3.本院 112學年度各系學士班課程架構暨畢業條件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2學年度「材料與生物科技暨科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畢

業條件表，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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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本案依本校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辦

理。 

2.本案課程架構業經 112年 04月 22日「材料與生物科技暨科

教國際碩士」學程課程會議通過。 

附   件：4. 「材料與生物科技暨科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畢業條件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12學年度光電所提科技應用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及光學設

計與製造產業碩士專班秋季班畢業條件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本案依本校訂定學生畢業條件及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辦

理。 

2.本案業經光電所 112年 4月 6日及 4月 11日及 111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1次及第 2次所務會議通過。 

附   件：5.「科技應用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條件表暨課程架構

表。 

6.「光學設計與製造產業碩士專班秋季班」畢業條件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五)：光電所提碩士班必修課程抵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案業經 112 年 4 月 6 日光電所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

所務會議通過。 

2. 光電所自 112 學年度起實行必修課程調整，現查尚有 112 年

前入學在學生未修畢舊制之「專題討論(一)」、「專題討論(二)」

等兩門必修課程。擬以新制「顯示技術專題討論」、「光資

訊專題討論」、「奈米光電專題討論」、「半導體材料暨元

件專題討論」等課程逕行抵認。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議程＆紀錄 

日 期：112年 1月 05日（星期三）   時    間：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線上會議    出席名單：如附件 

主持人：李奇英院長      紀錄：謝淑玲小姐 

○院長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附  件：附件一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乙份。 

決  議：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

案由（一）：理學院提，擬修正本院「教師升等作業要領」，提請討論。

說  明： 

1..本案依本校人事室來文第 1110800650號來文，為因應本

校修正「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準則」及「各學院辦理著

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調整新增相關項目內文。 

2.本次內文主要修正內容說明如下（詳見附件條文對照表）： 

（1）教師辦理升等作業外審以一次為限，故調整院辦理外

審人數提高至 6人（需 4人通過）及教評會審查應推

薦彙整人數提高至至少 15人，審議後應提出至少 12

人建議名單。 

（2）因本校增設「學程」之系級單位，故作文字修正。於

內文各項條例增列各院、系(所、中心或相當層級)用

語。 

（3）對教評會會議出席委員之規定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 8條有關委員會之開議、決議等規定宜

有一致性，予以修正。 

（4）為增進教師支援其他單位之效率，減少行政流程，增

列規定。 

（5）點數表各項目，配合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簡稱國科會），修正部會名稱。 

附  件：附件 2.本院教師「教師升等作業要領」修正後草案。 

附件 3.本院教師「教師升等作業要領」修正後草案修正對照表。 

附件 4.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準則」 

附件 5.本校各學院辦理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 

決  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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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理學院提，擬修正本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 

說     明： 

1.本案依本校研發處來文第 1110400898號辦理。為因應本校

「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及「特聘教授審查細則」修正，配

合修正相關法規。 

2.本次內文主要修正內容說明如下（詳見附件對照表）： 

（1）修正條文及附表有關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簡稱國科會），修正部會名稱。 

（2）商定任務表格內容新增 THCI 第一級、TSSCI 第一級期

刊論文。 

附    件： 

6.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草案 

7.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8.特聘教授 5年內研究論文及計畫資料表 

9.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10本校特聘教授審查細則修正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理學院提，擬修正本院「傑出研究教師 5年內研究論文及

計畫資料表」，提請討論。 

說     明：擬修正本院傑出教師獎勵甄選要點附表「傑出研究教師 5

年內研究論文及計畫資料表」，有關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修正部會名稱。 

附    件：11.「傑出研究教師 5年內研究論文及計畫資料表」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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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草案一) 

99年03月31日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10月31日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3月30日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5月11日校發會議通過 

112年5月31日院務會議 

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辦理特聘教授遴選事宜，特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審

查細則」，訂定本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置委員9人，由院內外教授擔任之，校外或院外委

員人數比例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除院長為當然委員外，校外或院外委員5

人，由各系所推薦校外或院外教授擔任之，推薦方式如下：數學系與統計資訊

研究所共同推薦1人、物理系與光電科技研究所共同推薦1人、生物系推薦1人、

化學系推薦1人、科學教育研究所推薦1人。院內委員3人，由以上五個系所各推

薦1人，以有推薦特聘教授人選之系所為優先，若尚有院內委員名額

，則以抽籤方式決定之。以上委員得列備取名單。遴選委員會置召集人一

人，由委員互推產生。遴選委員會委員聘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經推薦為特

聘教授候選人者，不得擔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或召集人，其缺額由備取委員遞

補之。 

三、 遴選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遴選委員會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列席。 

四、 本院現任教授，任職本校期間，至少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特聘教授候

選人： 

(一) 曾獲國家講座獎或學術獎者。

(二) 曾於近5年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 曾於近5年內獲本本校研究頂級獎或研究精實獎共8次者。

(四) 曾於近12年內獲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研究主

持人10次（含）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

以1次計。

(五) 曾於近10 年內獲選本校傑出教學教師獎2次以上，且擔任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或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持人7

次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1 次計;或曾

於近10年內獲或曾於近 10 年內獲選本校傑出教學教師獎 2 次以上且

執行產官學研合作計畫（以下簡稱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分

配予本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等金額累計超過 100 萬元以上者，

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為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

案研究等內容。

(六) 曾於近10年內獲教育部師鐸獎或教育部授予之其他教學相關之榮譽

（如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藝術教育貢獻獎等），且擔任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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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

費）之主持人 5 次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

度以1 次計。或曾於近 10 年內獲教育部師鐸獎或教育部授予之其他

教學相關 榮譽獎項（如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藝術教育貢獻獎等）

且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本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

授權金 等金額累計超過 70 萬元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

作範圍 為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 

(七) 曾擔任本校一級單位或系（所、中心）主管累計達15 年以上，且曾擔

任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持人 7 次以上者，

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1 次計。或曾擔任本校

一級單位或系（所、中心）主管累計達 15 年以上且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 之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本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等金額累計

超 過 100 萬元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為技術創

新、 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

(八) 曾於近 10 年內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之行政

管理費、分配予本校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等金額累計超過300 萬

元以上者，其合作範圍為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

容。

(九) 曾於近 10 年內擔任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

持人 5 次以上（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 1 次

計），並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為技

術 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之行政管理費、分配予

本 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等金額累計超過 150 萬元以上者。

女性教師曾於前項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每一胎延

長年 限 2 年。

五、 本院特聘教授第一次聘期為3年，受聘專職期間得支領每月1萬元獎勵金以協

助其教學研究工作。每3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2次以上通過審查者，得支領每

月2萬元獎勵金。獎勵金支領期間最多3任，3任屆滿者得申請成為終身特聘教

授，不再支領獎勵金。 

特聘教授於留職停薪期間應予停支獎助金。獎助期間離職或退休，應終止獎

助。獲獎者應每年申請本校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如同時獲 得本校其他彈

性薪資獎助金者，應以其他彈性薪資優先領取，不足差額獎勵金再由校務基

金支應。 

六、 申請終身特聘教授者，應曾領導研究團隊執行符合本校發展重點特色領域經

費補助要點之計畫，或擔任全校性計畫主持人、實際計畫執行人，或曾獲頒

教育部國家講座獎、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次、國科會特約研究

人員或其他同等級以上榮譽獎項之一。 

七、 符合上述第四項條件之一者，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動向本院遴選委員

會推薦為候選人，並副知當事人。未獲系所推薦者，得自行向院提出申請，

送交遴選委員會審查。 

八、 特聘教授推薦（自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歷、著作目錄、重要論著、

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申請第二任以上特聘教授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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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檢附特聘教授履行任務績效報告，並依每年公告期限前提出申請。特聘教

授履行任務未完成者不受理申請。 

九、 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依全校審查結果，得流用各學院缺額，在「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總數內遞補之。故，本院每年推薦

特聘教授名額以本院當年二月一日專任教授總數之7%為原則，並列等額之備

取，依優先順序排列，於每年四月底前向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推薦人選，並

副知當事人。 

十、 本院特聘教授受聘期間所須負擔之任務，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審

查細則」第十條辦理。應履行之任務由校長、院長或設有教師或研究人員之

行政單位暨研究推廣單位主管與特聘教授商定之。 

特聘教授應於任期屆滿前將履行任務績效報告提送學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

審議後，再提送至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履行任務未完成者，不得

申請續聘。 

十一、 特聘教授獎助期間如違反本校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或

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屬實停止發放本獎助金，並

撤銷特聘教授之榮銜。 

十二、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及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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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二、本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置委

員9人，由院內外教授擔任之，

校外或院外委員人數比例不得少

於總數三分之一。除院長為當然

委員外，校外或院外委員5人，

由各系所推薦校外或院外教授擔

任之，推薦方式如下：數學系與

統計資訊研究所共同推薦1人、

物理系與光電科技研究所共同推

薦1人、生物系推薦1人、化學系

推薦1人、科學教育研究所推薦1

人。院內委員3人，由以上五個

系所各推薦1人，以有推薦特聘

教授人選之系所為優先，若有尚有

院內委員名額，則以抽籤方式決定之

。以上委員得列備取名單。遴選

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

推產生。遴選委員會委員聘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經推薦為特聘

教授候選人者，不得擔任遴選委

員會委員或召集人，其缺額由備

取委員遞補之。 

二、本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

置委員9人，由院內外教授擔

任之，校外或院外委員人數

比例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

一。院內委員6人，除院長為

當然委員外，餘5人由各系所

推薦教授擔任之，推薦方式

如下：數學系與統計資訊研

究所共同推薦1人、物理系與

光電科技研究所共同推薦1

人、生物系推薦1人、化學系

推薦1人、科學教育研究所推

薦1人。校外委員3人，由以

上五個系所各推薦1人，以抽

籤方式排序，前3名為院外委

員。以上委員得列備取名

單。遴選委員會置召集人一

人，由委員互推產生。遴選

委員會委員聘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經推薦為特聘教授

候選人者，不得擔任遴選委

員會委員或召集人，其缺額

由備取委員遞補之。 

1.調整院內外委

員人數。 

2.增列以有推薦

特聘教授人選之

系所之院外委員

優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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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草案二) 

99年03月31日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10月31日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3月30日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5月11日校發會議通過 

112年5月31日院務會議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辦理特聘教授遴選事宜，特依「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審查細則」，

訂定本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置委員9人，由院內外教授擔任之，校外或院外委員人

數比例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院內委員6人，除院長為當然委員外，餘5人由各

系所推薦教授擔任之，推薦方式如下：數學系與統計資訊研究所共同推薦1人、

物理系與光電科技研究所共同推薦1人、生物系推薦1人、化學系推薦1人、科學

教育研究所推薦1人。校外委員3人，由以上五個系所各推薦1人，以有推薦特聘

教授人選之系所為優先，若尚有校外委員名額，則以抽籤方式決定之。以上委員

得列備取名單。遴選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推產生。遴選委員會委員聘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經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者，不得擔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或

召集人，其缺額由備取委員遞補之。 

三、本院現任教授，任職本校期間，至少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特聘教授候選人： 

(一)曾獲國家講座獎或學術獎者。

(二)曾於近5年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曾於近5年內獲本本校研究頂級獎或研究精實獎共8次者。

(四)曾於近12年內獲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研究主持人10

次（含）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1次計。

(五)曾於近10 年內獲選本校傑出教學教師獎2次以上，且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或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持人7 次以上者，

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1 次計;或曾於近10年內獲或曾

於近 10 年內獲選本校傑出教學教師獎 2 次以上且執行產官學研合作計畫

（以下簡稱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本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

授權金等金額累計超過 100 萬元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

為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

(六)曾於近10年內獲教育部師鐸獎或教育部授予之其他教學相關之榮譽（如全國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藝術教育貢獻獎等），且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或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持人 5 次以上

者，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1 次計。或曾於近 10 年

內獲教育部師鐸獎或教育部授予之其他教學相關 榮譽獎項（如全國傑出通識

教育教師獎、藝術教育貢獻獎等）且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分配

予本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 等金額累計超過 70 萬元以上者，不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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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 為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 

(七)曾擔任本校一級單位或系（所、中心）主管累計達15 年以上，且曾擔任國科

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持人 7 次以上者，不含共同或協

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1 次計。或曾擔任本校 一級單位或系（所、

中心）主管累計達 15 年以上且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之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本

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等金額累計超 過 100 萬元以上者，不含共同

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為技術創新、 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

(八)曾於近 10 年內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之行政管理費、

分配予本校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權金等金額累計超過300 萬元以上者，其合

作範圍為技術創新、研發、指導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

(九)曾於近 10 年內擔任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含行政管理費）之主 持人 5

次以上（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多年期計畫每年度以 1 次 計），並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合作範圍為技術 創新、研發、指導

交流或專案研究等內容）之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本 校之技術移轉金或專利授

權金等金額累計超過 150 萬元以上者。

(十)女性教師曾於前項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每一胎延長年 限 

2 年。 

四、本院特聘教授第一次聘期為3年，受聘專職期間得支領每月1萬元獎勵金以協助其

教學研究工作。每3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2次以上通過審查者，得支領每月2萬

元獎勵金。獎勵金支領期間最多3任，3任屆滿者得申請成為特聘教授，不再支領

獎勵金。 

特聘教授於留職停薪期間應予停支獎助金。獎助期間離職或退休，應終止獎助。

獲獎者應每年申請本校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如同時獲 得本校其他彈性薪資獎

助金者，應以其他彈性薪資優先領取，不足差額獎勵金再由校務基金支應。 

五、申請終身特聘教授者，應曾領導研究團隊執行符合本校發展重點特色領域經費補

助要點之計畫，或擔任全校性計畫主持人、實際計畫執行人，或曾獲頒教育部國

家講座獎、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次、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其他

同等級以上榮譽獎項之一。 

六、符合上述第四項條件之一者，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動向本院遴選委員會推

薦為候選人，並副知當事人。未獲系所推薦者，得自行向院提出申請，送交遴選

委員會審查。 

七、特聘教授推薦（自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歷、著作目錄、重要論著、具

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申請第二任以上特聘教授者，需再檢附

特聘教授履行任務績效報告，並依每年公告期限前提出申請。特聘教授履行任務

未完成者不受理申請。 

八、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依全校審查結果，得流用各學院缺額，在「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總數內遞補之。故，本院每年推薦特聘教授

名額以本院當年二月一日專任教授總數之7%為原則，並列等額之備取，依優先順

序排列，於每年四月底前向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推薦人選，並副知當事人。 

九、本院特聘教授受聘期間所須負擔之任務，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審查細

則」第十條辦理。應履行之任務由校長、院長或設有教師或研究人員之行政單位

暨研究推廣單位主管與特聘教授商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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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聘教授應於任期屆滿前將履行任務績效報告提送學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審議

後，再提送至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履行任務未完成者，不得申請續聘。 

十一、 特聘教授獎助期間如違反本校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或

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屬實停止發放本獎助金，並撤銷

特聘教授之榮銜。 

十二、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及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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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特聘教授遴選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二、本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置委員9

人，由院內外教授擔任之，校外

或院外委員人數比例不得少於總

數三分之一。院內委員6人，除院

長為當然委員外，餘5人由各系所

推薦教授擔任之，推薦方式如

下：數學系與統計資訊研究所共

同推薦1人、物理系與光電科技研

究所共同推薦1人、生物系推薦1

人、化學系推薦1人、科學教育研

究所推薦1人。校外委員3人，由

以上五個系所各推薦1人，以有推

薦特聘教授人選之系所為優先，

若尚有校外委員名額，則以

抽籤方式決定之。以上委員得列

備取名單。遴選委員會置召集人

一人，由委員互推產生。遴選委

員會委員聘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經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

者，不得擔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或

召集人，其缺額由備取委員遞補

之。 

二、本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9人，由院內外教授擔任之，校

外或院外委員人數比例不得少於

總數三分之一。院內委員6人，

除院長為當然委員外，餘5人由

各系所推薦教授擔任之，推薦方

式如下：數學系與統計資訊研究

所共同推薦1人、物理系與光電

科技研究所共同推薦1人、生物

系推薦1人、化學系推薦1人、科

學教育研究所推薦1人。校外委

員3人，由以上五個系所各推薦1

人，以抽籤方式排序，前3名為

院外委員。以上委員得列備取名

單。遴選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推產生。遴選委員會委

員聘期一年，連選得連任。經推

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者，不得擔

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或召集人，其

缺額由備取委員遞補之。 

1.增列以有

推薦特聘教

授人選之系

所之院外委

員優先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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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學士班畢業條件表暨課程架構表
112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第四學年第三學年第二學年第一學年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分

上 上 上 上下 下 下 下

列印日期：2023/5/30

系
必
修

 3 3普通生物學(一)
Biology I

 3 3普通生物學(二)
Biology II

 3 1普通生物學實
驗(一)
Biology 
Laboratory I

 3 1普通生物學實
驗(二)
Biology 
Laboratory II

分類學原理  2  2

Principle of 
Taxonomy
動物生理
學(一)

 2 2

Animal 
Physiology I
動物生理
學(二)

 2  2

Animal 
Physiology II
動物生理學實
驗

 3 1

Animal 
Physiology 
Laboratory
專題討論(一)  3  3

Seminar I

植物生理
學(一)

 2 2

Plant Physiology 
I
植物生理
學(二)

 2  2

Plant Physiology 
II
植物生理學實
驗

 3 1

Plant Physiology 
Laboratory
生態學概論  3 3

Principles of 
Ecology
細胞生物學  3 3

Cell Biology

分子生物學  3  3

Molecular Biology

生物化學  3 3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學實驗  3 1

Biochemistry 
Laboratory
生物學研究法  2 2

Methodology in 
Biology
生物統計學  3  3

Biostatistics

遺傳學  3 3

Genetics

遺傳學實驗  3 1

Genetics 
Laboratory

專題討論(二)  3 3

Seminar II

演化生物學  3 3

Evolution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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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選
修

A
組
族
群
(
至
少
9
學
分
)

 3 3標本採集及製作
Biological 
Specimen 
Methodology

 3 3沿海生物資源
Coastal 
Biological 
Resources

 2 2環境科學
Environmental 
Science

 3 3生質能源概論
Introduction to 
Bioenergy

 2 2藻類學
Phycology

 2 2藻類養殖技術
Techniques of 
Algal 
Cultivation

海洋生態學  3  3

Marine Ecology

生物多樣性調
查技術

 4 4

Field Technology 
of Biodiversity
鳥類學  3 3

Ornithology

微生物多樣性  3 3

Microbial 
Diversity
昆蟲生態學  2  2

Insect Ecology

植物形態學  3 3

Plant Morphology

植物形態學實
驗

 3 1

Plant Morphology 
Laboratory
植物生態學  2  2

Plant ecology

無脊椎動物學  3 3

The Invertebrates

無脊椎動物學
實驗

 3 1

Invertebrates 
Laboratory
真菌學  3  3

Mycology

保育生物學  3  3

Conservation 
Biology
共生微生物  2 2

Symbiosis

生物多樣性  2 2

Biodiversity

脊椎動物學  2 2

Vertebrate 
Zoology
軟體動物學  3 3

The Malacology

都市昆蟲學  2 2

Urban Entomology

高等海洋生物
學

 3  3

Advanced Marine 
Biology

系
選
修

B
組
個
體
細
胞
(
至
少
9
學
分
)

 3 3仿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Biomimicry

 2 2園藝學原理
Horticulture 
Science

 2 2植物繁殖學
Plant 
Propagation

分子病毒學  2  2

Molecular 
Virology
動物組織學  2  2

Histology

動物組織學實
驗

 1  3

Histology 
Laboratory

植物解剖學  3  3

Plant Anatomy

植物解剖學實
驗

 1  3

Plant Anatomy 
Laboratory
種子植物分類
學

 2  2

Taxonomy of seed 
plants
胚胎學  2 2

Embryology

胚胎學實驗  1  3

Embryology 
Laboratory

保健劑導論  3 3

Introduction To 
Nutraceutics
免疫學  2 2

Immunology

內分泌學  2  2

Endocrinology

分子保健機制  3  3

Molecular Action 
of Nutraceutics
實驗動物學技
術

 2  2

The Technology 
of Experimental 
Animal
植物組織培養
學

 2  2

Plant Tissue 
Culture
植物組織培養
學實驗

 1  3

Plant Tissue 
Cultur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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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選
修

C
組
分
子
層
級
(
至
少
9
學
分
)

細胞訊息傳遞
機制概論

 3  3

Introduction to 
Cellular 
Mechanisms of 
Signal 
Transduction
遺傳工程學  3 3

Genetic 
Engineering

中間代謝  3  3

Intermediary 
Metabolism
奈米生物科技
導論

 3  3

Introduction of 
Nano 
Biotechnology
微生物免疫學  3 3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微生物免疫學
實驗

 1  3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Laboratory
微生物實驗  1  3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微生物生物科
技

 3  3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分子生物技術  3 3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病毒學  2  2

Virology

神經內分泌專
論 (一)

 2 2

Special Topics 
in 
Neuroendocrinolo
神經內分泌專
論(二)

 2  2

Special Topics 
in 
Neuroendocrin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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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選
修

D
組
應
用
科
技
(
至
少
0
學
分
)

 3 3沿海生物資源永
續發展和實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for 
Coastal 
Biological 
Resources

 2 2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探究與實作課
程設計

 2  2

Curriculum 
design for 
inquiry and 
practice
生物實驗教學
法

 2 2

Methods of 
Biology 
Experiment
生物科教學應
用與實作

 2 2

Teaching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Biology
生物資訊及應
用

 3 3

Bioinformatics 
and Application

環境教育活動
規劃設計

 3  3

Plan and Design 
Environment 
Instruction
環境教育解說
與傳播

 3 3

Narrative and 
Propagate of 
Enviroment 
Education
生物教學理論
與實際

 2 2

Theoretical Basis 
& Practice in 
Biology Teaching

人工智慧生物
學概論

 2  2

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人工智慧程式
設計入門

 2  2

Introduction to 
Python 
Programming for 
保健食品暨產
業分析

 2 2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Functional Foods 
專利概論  2 2

Introduction to 
Patent
水產養殖產品
檢測與環境管
理

 3 3

Clinical 
diagnosis and 
environmental 
環境倫理  2 2

Environmental 
Ethics
環境教育教材
教法

 2  2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 
Teaching Methods 
生物科教學實
習

 2  4

Biology Teaching 
Practice
生物科教材教
法

 2 2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 
Teaching Methods 
結構生物及應
用

 3 3

Structural 
Biology and 
Application
結構生物學  2 2

Structural 
Biology
統計套裝軟體
在生物學上之
應用

 3 3

Applying 
Computer 
Statistics 
自然科學領域
探究與實作專
題

 2  2

Special Topic of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酵素學探究與
實作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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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mology 
Inquiries

系
選
修

E
自
然
科
學
(
至
少
0
學
分
)

 2 2微積分(一)
Calculus I

 2 2微積分(二)
Calculus II

 2 2普通化學(一)
General 
Chemistry I

 2 2普通化學(二)
General 
Chemistry II

 3 1普通化學實
驗(一)
G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 I

 3 1普通化學實
驗(二)
G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 II

 3 3普通物理(一)
General Physics 
I

 3 3普通物理(二)
General Physics 
II

地球科學(一)  2 2

Earth Science I

地球科學(二)  2  2

Earth Science II

有機化學  3 3

Organic Chemistry

有機化學實驗  1  3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

先
修
科
目

教育學分:有關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請參看師資培育中心相關規定。
畢業條件:
一、本系最低畢業學分數為128學分，包含校必修28學分、系必修51學分、選修49學分，不含（1）教育學分26學
分（2）體育必修4學分（3）軍訓學分等。所修科目若為上下學期之課程（科目後面有一、二）者，需上下學期均修課通
過方予承認為畢業學分。除了E組課程外，正課與實驗課皆修始能採認畢業學分。
二、凡選修本系開設科目（不限學期），一律採認為畢業學分數。
三、學生畢業前須通過資訊能力檢定畢業門檻：請參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訊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四、系選修課程部分：（1）A組、B組及C組三個群組，每一群組至少選修9學分以上，A組、B組、C組及D組四群組選修學
分數加總不得低於39學分。（2）E組及外系開設之課程，可依個人興趣及研修方向之需求，選擇所要加強學能素養之科目
修習，但外系開設科目需提出修課計畫並經由本系課程委員會核可，方可修習。E群組及外系之學分數至多採計10學分。
（3）修習教育學程者「生物科教學應用與實作」、「生物科教材教法」與「生物科教學實習」為必修科目，專門科目領
域核心課程「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專題」、「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為必修。(4)欲進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考試
者，須修習核心課程「環境教育」、「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等6學分。
五、「生物科教材教法」需先修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生物科教學實習」先修課程為「生物科教材教法」 
。
六、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輔系:生物輔系應修科目如附表。
雙主修:生物雙主修應修畢上表系必修科目51學分。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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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光電科技研究所科技應用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條件表暨課程架構表
112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目 科目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上 上下 下

列印日期：2023/3/8

 2  2專題研究(二)
Special Topics on Photonics(II)

論文  0  0

Thesis

論文指導  4  0

Thesis Supervision

系
必
修

專題研究(一)  2  2

Special Topics on Photonics(I)

 3  3人工智慧與投資自動化實務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vestment 
Practice

 3  3化工產業科技
Chem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3  3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3策略成本管理研討
Seminar on 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3  3綠能與機電產業科技
Green Energy and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行銷管理  3  3

Marketing Management

財商與大數據概論  3  3

Introduction to Big Data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3  3醫療與新創產業
Innovative Medical Industry

系
選
修

 3  3企業電子化與競爭優勢
Electronic Busines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創意思考與人文敘事  3  3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Narr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商業智慧與專利分析策略  3  3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Patent 
Analysis Strategy
商業統計軟體研討  3  3

Seminar on Business and Statistics 
Software
生醫產業科技  3  3

Biomed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3  3產業分析與創新

Industry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3  3科技創新應用講座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cture

 3  3科技專案管理與實務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
財務管理  3  3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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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修
科
目

一、必修8學分，選修24學分；應修畢32學分（含論文指導4學分，不計學時）並通過學位考試者始可畢業。
二、「論文指導」學時數由各指導教授安排。
三、限選修本所在職班開設課程(不限學期)，方可採認為畢業學分數。
四、當學（暑）期申請學位考試者，務必選修「論文」，俾便取得口試之資格。
五、研究生應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s://ethics.nctu.edu.tw/)網路教學平
台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等相關規定。
六、其他未盡事宜，詳見本所「在職進修碩士班修業規定」。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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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3306
文字方塊
課程架構：
　1. 業經112年3月10日光電科技研究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業經112年4月17日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畢業條件：業經112年4月6日光電科技研究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光電所光學設計與製造產業碩士專班秋季班畢業條件表暨課程架構表
112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科目 科目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分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學
時

上 上下 下

列印日期：2023/4/11

光電產業實習  3  3

Internship  of  Optics  and  Photonics  
Industry
論文  0  0

Thesis
 3  0論文指導(一)

Thesis Supervision I

論文指導(二)  3  0

Thesis Supervision II

系
必
修

光學系統設計  3  3

Optical System Design
光學透鏡設計與製造實務  3  3

Practical  Technology  of  Optical  
Lens  Design  and  Fabrication

 3  3光電子學

Optoelectronics
 3  3幾何光學

Geometrical Optics
 3  3物理光學

Physical Optics

系
選
修

傅氏光學  3  3

Fourier Optics
 3  3光學全像術及應用

Optical Holography and Applications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  3  3

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Device
晶體光學  3  3

Optical Waves in Crystals
 3  3液晶導論

Introduction to Liquid Crystals
雷射原理與應用  3  3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Lasers

先
修
科
目

1.本所產碩專班最低畢業學分數為24學分，包含必修18學分、選修6學分，不含「論文指導(一)(二)」6學分；凡註冊後應
至少修習一門科目(含論文)，否則應辦理休學。已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而論文尚在撰寫中者，次學年起每學期必須選
修「論文」。
2.論文規定：學生應於入學時選定一位以上之本所專任教師擔任其論文指導教授。其碩士論文須通過學位考試後始取得碩
士學位，並發給碩士學位證書。畢業論文主題應配合本專班合作廠商之產業實際需求，以光學設計、光學製造相關領域以
及相應的檢測技術為主。
3.修業年限：以二至四年為限(不含休學期間)。
4.本所產碩專班授予工學碩士學位。
5.研究生應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https://ethics.nctu.edu.tw/)網路教學平台
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等相關規定。

畢
業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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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phy3306
文字方塊
課程架構：
　1. 業經112年4月11日光電科技研究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業經112年4月17日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畢業條件：業經112年4月11日光電科技研究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通過。



討論事項（一） 

案由：物理學系暨光電科技研究所 112學年度碩博士班畢業條件審議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教務處 111年 9月 27日教務字第 1110100399號函辦理。 

二、課程架構業經 111年 10月 11日物理學系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111 年 10 月 14 日光電科技研究所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以及 111年 10月 19日

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畢業條件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物理學系暨光電科技研究所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所務聯席會議通過。 

(一) 光電所博碩士班 112學年度起之畢業條件業經 111年 6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所務聯席會議通過，

調整其最低畢業學分數並正面表列必修課程規定。

(二) 光電所博士班畢業條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22
學分，必修課應修「顯示
技術專題討論」或「光資
訊專題討論」或「奈米光
電專題討論」或「半導體
材料暨元件專題討論」4
學分、選修 18學分，不
含「論文指導(一)(二)」6
學分及教育學分；凡註冊
後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
(含論文)，否則應辦理休
學。已修畢最低畢業學分
數而論文尚在撰寫中者，
次學年起每學期必須選修
「論文」。 

1.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20
學分，包含必修 2學分、
選修 18學分，不含「論
文指導(一)(二)」6學分及
教育學分；凡註冊後應至
少修習一門科目(含論
文)，否則應辦理休學。
已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而
論文尚在撰寫中者，次學
年起每學期必須選修「論
文」。

．調整最低畢業
學分數。 
．正面表列必修
課規定。 

(三) 光電所碩士班畢業條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32
學分，必修課程應修「光
電實驗技術」3學分、「光
電子學」3學分，以及
「顯示技術專題討論」或
「光資訊專題討論」或
「奈米光電專題討論」或
「半導體材料暨元件專題
討論」8學分、選修 18學
分，不含「論文指導
(一)(二)」6學分及教育學
分；凡註冊後應至少修習
一門科目(含論文)，否則
應辦理休學。已修畢最低
畢業學分數而論文尚在撰
寫中者，次學年起每學期
必須選修「論文」。

1.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26
學分，包含必修 8學分、
選修 18學分，不含「論
文指導(一)(二)」6學分及
教育學分；凡註冊後應至
少修習一門科目(含論
文)，否則應辦理休學。
已修畢最低畢業學分數而
論文尚在撰寫中者，次學
年起每學期必須選修「論
文」。

．調整最低畢業
學分數。 
．正面表列必修
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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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通過後，續提報教務處註冊組。 

附件： 

一、教務處 111年 9月 27日教務字第 1110100399號函。（附件一） 

二、碩博士班畢業條件表暨課程架構表－112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附件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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